
自传（个人小传）撰写要求 

     

  自传（个人小传）是自述生平和思想演变过程的文章，

即把自己走过的生活道路、经历、思想演变过程等系统而又

有重点地通过文章形式表达出来，是党组织全面地、历史地、

系统地了解申请入党人的重要材料，是党组织审查吸收新党

员必须具备的材料之一。 

  自传（个人小传）的基本书写格式及内容 

  1.标题。居中写“自传/个人小传”。 

  2.正文。主要内容包括：第一，个人成长经历。一般从

小学或七周岁写起。要写明何时、何地在什么学校读书或从

事什么活动；担任过什么职务；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；何时、

何地、何人介绍加入过何种组织、任何职务，有何其他政治

问题，结论如何；需要向党组织说明的其他问题等。第二，

个人思想演变过程。这是自传的主体部份。一般结合自己的

成长经历分阶段地写明思想演变过程。第三，家庭主要成员、

主要社会关系简介。 

  3.结尾。本人要署名和注明日期。一般居右书写“姓名

×××”，下一行写上“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”。 

  写自传（个人小传）应注意的问题 

  1.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。要如实写自己的经历，要正

确地评价自己。时间、地点详实清楚，重要事件要有证明人。 



  2.写自传（个人小传）是为了回顾自己历史成长过程，

不是实录生活经历，不要把历史和事件简单地罗列，要通过

对自己思想变化的分析，明辨是非，把握方向；要寓理于叙

事之中。自传（个人小传）要写得详细、生动、具体，重点

突出、主次分明，切忌枯燥乏味。 

     


